
*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文件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文
件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0）

補充公佈

茲提述華保亞洲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二日有關
向一間實體支付誠意金之公佈（「該公佈」）。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
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有關向一間實體支付誠意金之額外資料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二日交易時間結束後，甲方與乙方訂立非約束性備忘錄，
據此，乙方將協助甲方完成參與中國湖南省一項高等級鋼管生產專案之投資
（「湖南項目」），並成為湖南項目之新投資者。因此，甲方將於簽立非約束性備
忘錄後支付一筆人民幣20,000,000元（或等值港幣）之可退還誠意金（「誠意金」）
予China Petro Equipment，亦不設任何抵押品。

倘甲方於備忘錄所訂明期限屆滿之時或之前決定不再進行湖南項目，乙方須
於接獲甲方表明不再進行有關項目之書面通知後五個營業日內退回誠意金連
同按年利率5厘計算之應計利息予甲方。倘湖南項目落實，誠意金將構成投資
於湖南項目之部分代價。

承董事會命
華保亞洲發展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朱威廉

香港，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楊永東先生、朱威廉先生及馮舜華女士；
非執行董事為張東林先生及王世岩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古兆勛先生、
陳亞民教授及陳玉生先生。


